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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武汉大学法学院主办、权威出版社出版的连续性刊物，每年出版春、秋两卷，面向海内外
公开发行，该刊物设法学专论、外国法评译、法学教育和法学随笔四个子栏目，登载文章的内容含盖
法学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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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心证公开有利于当事人平衡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追求　　基于程序主体性原理，作为程
序主体的诉讼当事人，既可以请求法院实现其实体利益，也可以请求法院维护其程序利益（因程序利
用得当而节省的劳力、时间和费用等）。
为此，立法者在设立程序制度、受诉法院在运作诉讼程序时，必须兼顾当事人的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
，一方面应赋予其发现实体真实（追求实体利益）的机会，另一方面则应同时赋予其追求程序利益的
机会，使其享有平衡追求此二种利益的选择权。
这就要求，作为程序主体的当事人，不仅应具有实体法上处分权，而且应被肯定享有相当的程序法上
处分权，借以一方面基于其实体法上处分权，决定如何处分各系争的实体利益（实体权利），另一方
面则基于其程序处分权，在一定范围内决定如何取舍程序利益，以避免因程序的使用、进行而招致减
损、消耗、限制系争实体利益或系争标的外财产权、自由权的结果。
①　　以上述原理为指导，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应当赋予当事人选择优先追求实体利益还是程序利益
的权利和机会。
当事人可据此比较、衡量实体上利益与程序上利益的大小，并进而决定是否或如何提出特定事实、证
据，协同法院寻求“法”之所在，以平衡追求该两种利益。
然而，当事人要想能够充分地比较、衡量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的大小并合理地作出选择，则是以其受
保障对于法院审理活动（包括法官在事实认定和法律见解上的心证）有预测可能性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只有在法官适当公开其心证，而当事人对法官的心证有所了解或预测的情况下，当事人才
便于在一定范围内自行决定是否或如何提出事实或证据，并决定其究竟要偏重于追求实体上利益（例
如，当事人针对法院所公开的心证，进.步提出事实、证据使法院就某待证事实形成较正确的心证所可
能取得的实体利益），抑或优先追求程序上利益（例如，当事人在了解或预测法官的心证以后，乃提
出可资迅速裁判的资料或未再提出事实、证据时所获致的劳力、时间或费用的节省）。
由此可见，“经由心证公开程序之践行，当事人实被赋予选择优先追求实体利益与优先追求程序利益
之机会，此即保障其有平衡追求该二种利益之机会。
此项机会之赋予，实即保障当事人得有相当机会参与形成本案判决之内容，而协同寻求、发现‘法’
之所在。
经由此过程所寻得的‘法’，虽非必恒完全一致于以客观真实为基础的实体法，却属较具有可期待、
要求当事人予以信守、信服、接纳之法理基础。
因为，践行此种‘法’的协同寻求、发现程序，较诸一味以追求发现客观真实（片面偏向实现实体利
益）为目的之审理程序，更能充分赋予辩论之机会，而不随伴发生突袭。
要之，心证公开应该且可能成为法官与当事人协同探寻‘法’所在之手段，有助于贯彻程序选择权之
法理。
”②（四）心证公开有利于弥补辩论主义的不足　　基于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和程序公正之价值准则
等方面的要求，现代各国一般都把辩论主义（当事人提出主义）作为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
按照辩论主义的要求，法院仅就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加以斟酌，并就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加以调查；
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法院不能将其采为判决的基础，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法院原则上不予调查
，一般也没有义务与责任去替当事人搜集证据。
但是，当事人因缺乏诉讼经验、欠缺法律知识等原因，有时他没有将法律要件事实主张得很充分，或
者他所主张的事实不太清楚，或者不知提供哪些证据，在此情况下，如果法院采取彻底的消极态度，
判决该当事人败诉或驳回其请求，则很可能造成实体上的不公平。
于此情形，法院亦有必要进行适当的阐明，以促使当事人适当地、充分地主张事实和提供证据，故各
国一般规定了法院的阐明权制度，以弥补辩论主义的不足和缺陷。
　　所谓阐明权，是指在言词辩论及准备程序中，为了明了诉讼关系，法官就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有关
事项向当事人发问或者促使其证明的权利。
①具体是指在当事人的主张和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或者有不当的诉讼主张或陈述，或者其所
举的证据材料不足而误认为充足等此情形下，法院对当事人进行发问、提醒或启发，以促使当事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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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了的事项予以澄清，或对不充足的事项予以补充，或把不当的主张和陈述予以排除，或提出原来
所没有提出的新诉讼资料。
②　　从阐明权制度的实践运行来看，实际上往往也是法官将其对案件事实、证据、法律观点等问题
的认识、理解等看法，以发问、指出等方式向当事人开示，以促使当事人更加充分地提出攻击防御方
法。
也就是说，阐明的过程往往也是法官就其司法认识诸环节的心证向当事人所作的公开，具体包括本案
应当适用的法律、当事人应主张的案件事实、应提供的证据、裁判者当下就争议事实的心证程度、哪
些证据可以影响裁判者的心证度等。
③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很多情况下，阐明权制度与心证公开原则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就此而言，心证公开原则实际上也是弥补辩论主义之不足的重要诉讼原则。
　　三、心证公开的范围和内容　　（一）相关观点及评析　　心证公开的范围和内容是指法官在哪
些条件下以及对于哪些问题应当公开心证。
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类和阐述，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
点认为，心证公开的范围和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心证条件的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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